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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越教育咨询留学业务委托合同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编号：_____________ 

委托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护照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

 

受委托人：优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

   地址: Longcroft Business Centre, 2-8 Victoria Avenue, London EC2M 4NS 

   电话: +44 (0) 203 206 1211 / 1212  传真:  +44 (0) 203 206 1101 

   电子邮箱: enquiry@peinternational.co.uk  
 

为了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委托人与受委托人双方本

着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提供自费出国留学

中介服务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 

一、 服务项目及费用 
 

第一条：委托人委托受委托人办理以下业务 

1.  

2. 

3. 

4. 

5. 

备注:  

 

mailto:enquiry@peinternational.co.uk


 

P. E. Consultancy Ltd, Longcroft Business Centre, 2/8 Victoria Avenue, London, EC2M 4NS 

Tel: +44(0) 203 206 1211, Email: enquiry@peinternational.co.uk, Website: www. peinternational.co.uk 

第二条：受委托人向委托人提供留学咨询、入学申请手续、语言辅导、留英发展

等中介服务。 

第三条：委托人向受委托人缴付中介费合计为____________英镑, 支付方式为

______________。 

 

第四条：委托人在办理业务的开始需缴付定金_______英镑，剩余款项_________

英镑于收到入学通知书/相关材料时缴付。若委托人在业务开始办理后, 由于在合

约条款规定外的原因要中止业务办理的, 定金不退还.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合同补充 

 

第五条：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影响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。因不

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，应尽力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

否则应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 

第六条：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，应先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

同意按以下第___种方式解决。 

第一种：提交英国仲裁委员会仲裁。第二种：提交律师事务所进行申诉办理。 

 

第七条   对本合同的任何补充、变更、修改应采用书面补充合同形式。补充合同

在双方签署后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第八条：本合同由委托人、受托人签署，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双方履行本

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后，合同终止。 

 

第九条：本合同正本一式两分，具有同等效力，委托人与受托人各执一份。 

 

委托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：优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

 

 

签字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